
1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建議。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本公司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此負上全責）所載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

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向公眾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1)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確屬準確及完整，且不含

誤導成份； (2)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以致其中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 (3)本公佈所表達

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基於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創業板上市

以配售及公開發售方式

發行新股及售股

根據股份發售之股份數目 ： 99,000,000股股份

配售股份數目 ： 79,200,000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 19,800,000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發售價 ： 每股股份 0.30港元

面值 ： 每股 0.10港元

股份代號 ： 8150

保薦人

CAPITAL

金鼎綜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群益亞洲有限公司

主經辦人兼包銷商

金鼎綜合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包銷商

益高弘陞網絡證券有限公司

群益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融資有限公司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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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註明外，東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刊發之售股章程

（「售股章程」）所界定者與本公佈所採用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概要

－本公司已接獲根據公開發售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提出之有效申請，認購合共138,820,000

股股份，相當於根據公開發售初步可供認購之股份總數約 7倍。

－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 79,200,000股配售股份獲超額認購約 8.9倍，並已根據售股章程「股

份發售結構」一節所載之股份發售重新分配而有條件配發。

－預期股票及／或退款支票（未可供親自領取或可供而未獲親自領取），將於二零零一年

八月八日星期三以平郵寄發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預期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認購之申請人所獲配發股份之股票，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八

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或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或香港中央結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所指定之其他日期存入中央結算系統，以記存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

份賬戶或彼等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股份賬戶內。

－預期股份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

業板（「創業板」）買賣。

所接獲認購申請及股份分配

董事宣佈，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申請登記截止時，本公司已接獲根據

公開發售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之有效申請合共 176份，認購合共 138,820,000股股份。本公

司並無發現任何重複或疑屬重複申請。本公司並無發現認購根據公開發售初步提呈以供公

眾人士認購之股份 100%以上（即 19,800,000股以上）之申請。

董事進一步宣佈，根據配售初步提呈之79,200,000股配售股份已獲超額認購約8.9倍。配售股

份已根據配售向香港之專業及機構投資者（彼等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概無關連）配售。據董事所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初期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現

有股東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0.12(4)條附註

1所述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並無獲配售任何配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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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結果

根據配售，合共 79,200,000配售股股份已配售予合共 62名承配人。股份分配之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承配人數目

10,000 - 20,000 41

20,001 - 50,000 2

50,001 - 100,000 2

100,001 - 200,000 0

200,001 - 500,000 4

500,001 - 1,000,000 0

1,000,001 - 2,000,000 5

2,000,001 - 5,000,000 3

5,000,001 - 10,000,000 3

10,000,001或以上 2

79,200,000 承配人總數： 62

上述配售股份中之 72,010,000股股份（分別佔根據配售可供提呈之配售股份及本公司經擴大

約股本約90.92%及12%）已配售予首十名承配人（彼等為獨立人士，與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

主要股東或初期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投資者謹請注意，股份集中由數名股東持有可能影響股份於二級市場之流通性。因此，股

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加倍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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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發基準

公眾人士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提交之有效申請將按以下基準有條件配發：

所申請之 分配佔

公開發售 有效申請 申請股份總數

股份數目 數目 配發基準 之概約百分比

10,000 24 10,000股股份 100.00%

20,000 28 20,000股股份 100.00%

30,000 9 30,000股股份 100.00%

40,000 6 40,000股股份 100.00%

50,000 2 40,000股股份 80.00%

60,000 12 40,000股股份，另於 12份申請中之

3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70.83%

90,000 1 60,000股股份 66.67%

100,000 12 60,000股股份，另於 12份申請中之

7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65.83%

150,000 7 80,000股股份，另於 7份申請中之

5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58.10%

200,000 10 100,000股股份，另於 10份申請中之

6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53.00%

250,000 3 110,000股股份，另於 3份申請中之

2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46.67%

300,000 4 120,000股股份，另於 4份申請中之

2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41.67%

350,000 6 130,000股股份，另於 6份申請中之

1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37.62%

400,000 2 140,000股股份 35.00%

500,000 13 150,000股股份 30.00%

750,000 6 160,000股股份 21.33%

1,000,000 15 160,000股股份 16.00%

1,250,000 1 160,000股股份 12.80%

1,750,000 1 170,000股股份 9.71%

2,000,000 3 190,000股股份 9.50%

3,000,000 3 270,000股股份 9.00%

8,000,000 1 640,000股股份 8.00%

9,750,000 2 750,000股股份 7.69%

11,000,000 4 840,000股股份，另於 4份申請中之

2份獲配額外 10,000股股份 7.68%

12,000,000 1 920,000股股份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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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之申購結果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以黃色申請表格提出之申購結果如下：

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之

香港身份證／商業登記證號碼 獲配發之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D5724083 40,000

以白色申請表格提出之申購結果

以下為以白色申請表格成功（全部或部份）申購股份之申請人之身份證明文件號碼及配發予

彼等之股份數目。

19521449 10,000

3314331 120,000

3314349 110,000

A228879(9) 20,000

A296607(A) 110,000

A494026(4) 110,000

A727033(2) 50,000

A777398(9) 40,000

A864162(8) 10,000

A868722(9) 10,000

A900032(4) 40,000

A970186(1) 40,000

A983522(1) 20,000

B352866(4) 30,000

B723327(8) 20,000

B815267(0) 60,000

C321718(1) 20,000

C455853(5) 160,000

C532079(6) 20,000

C542980(1) 20,000

C580144(1) 20,000

C620160(A) 20,000

D016740(2) 60,000

D025341(4) 20,000

D099257(8) 60,000

D189634(3) 30,000

D344116(5) 20,000

D376366(9) 40,000

D389316(3) 20,000

D478984(A) 160,000

D527964(0) 40,000

D612717(8) 60,000

D625450(1) 10,000

D829409(8) 40,000

D832954(1) 10,000

D853523(0) 20,000

E442078(4) 20,000

E743139(6) 30,000

E743207(4) 20,000

E827528(2) 10,000

E836394(7) 110,000

E871875(3) 120,000

E914901(9) 20,000

G007932(3) 20,000

香港身份證／ 獲分配之 香港身份證／ 獲分配之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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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身份證／ 獲分配之 香港身份證／ 獲分配之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商業登記證號碼 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G016020(1) 40,000

G085006(2) 10,000

G305866(1) 30,000

G390044(3) 30,000

G542042(2) 60,000

G648118(2) 30,000

G705107(6) 20,000

G806939(4) 60,000

G814576(7) 10,000

H454534(8) 20,000

K014840(7) 70,000

K023344(7) 10,000

K028416(5) 10,000

K276876(3) 110,000

K285864(9) 50,000

K294577(0) 20,000

K323867(9) 20,000

K384606(7) 40,000

K411803(0) 70,000

K470105(4) 90,000

K498798(5) 10,000

K525586(4) 10,000

K536861(8) 10,000

K676581(5) 20,000

P006512(2) 10,000

P055631(2) 40,000

P676103(1) 20,000

P761577(2) 130,000

V008053(5) 10,000

領取／寄發股票及退回股款

有關以白色及黃色申請表格提交而全部或部份未獲接納之申請之退款支票及以白色申請表

格成功全部或部份申購股份之股票，預期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星期三以平郵方式寄發

予應得人士，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

凡申請人以白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 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於申請表格上註

明欲親自領取退款支票及／或股票（倘適用），可前往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中環遮打道10號太子大廈2401室）親自領取退款支票及／或股票。領取退款支票及／或股

票（倘適用）之日期及時間為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選擇親自領取之個

別申請人不得授權任何其他人士代領。選擇親自領取之公司申請人須由授權代表前往領取，

並須㩗同蓋有有關公司印鑑之授權書。個人及授權代表（如適用）於領取時均須出示雅柏勤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所接納之身份證明文件。未獲領取之任何退款支票及／或股票其後將盡

快以平郵方式寄發予申請人，郵誤風險概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凡申請人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認購 1,000,000股或以上公開發售股份，並已於申請表格上註

明欲親自領取有關退款支票，亦可按上述所載有關白色申請表格之相同手續領取。



7

股票存入中央結算系統

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提交申請之申請人請查閱本公佈之結果，如發現有任何差誤，必

須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前向香港結算呈報。以黃色申請表格申請並獲

全部或部份接納之申請人，其獲配發之公開發售股份將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名義配發，並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八日星期三辦公時間結束時或於緊急情況下，由香港結

算或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指定之任何其他日期，按申請人之指示直接存入中央

結算系統，以記存於申請人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賬戶或彼等指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

於中央結算系統開設之股份賬戶。上述申請人倘透過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提出申請，

可向其指定之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查核彼等獲分配之公開發售股份數目，而以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身份提出申請者，則可於公開發售股份存入彼等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股份賬戶後翌

日，透過「結算通」電話系統或中央結算系統互聯網系統查核彼等獲分配之公開發售股份數

目。香港結算亦會向以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身份申請之申請人，寄發一份列明經已存入投資

者戶口持有人股份賬戶之所獲配發公開發售股份數目之股份活動結單。

最低公眾持股量之規定

於緊隨股份發售後，本公司約23.17%股本將由公眾人士持有。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

本公司須確保由公眾人士持有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最少為 20%。

開始買賣

預期股份將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開始在創業板買賣。

承董事會命

東光集團有限公司

黃志榮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

本公佈登載於創業板網站。

* 僅供識別


